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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计量研究和
案例研究两大类。它们各自又可以在细分。每
种具体研究方法的优缺点都值得深入分析。正
确认识其分类和长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选择、
使用这些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批评、
回应，及进行有效的学术跟进、完善。



一、概念界定

• 1、法律实证研究

• 2、计量研究方法

• 3、案例研究方法



      
      所谓法律实证研究（empirical legal study）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理解是通过对大量经验数据的统计和计量
分析，归纳出一般性结论的研究方法。
      广义理解包括任何对真实世界的事实或数据所
进行的追求一般性结论的研究方式，其不一定运用
数学工具，数据的采集范围和数量也不必庞大，但
事实与数据是得出结论的基本或重要依据。
      本文采取广义理解                                          。



       
       狭义上的计量研究方法是指运用统计学
原理对大量数据做出的研究分析。
       广义上的计量研究方法是指虽也包括大
量运用数据说明问题，但并不一定用回归分
析等手段的研究。
        本文采用广义上计量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差异的分类：
 

• 一、原始自然生成的客观数据，如案件的数量、
上诉率、改判率等。

• 二、带有编排设计者个人考量色彩的主观数据，
又可以分为学者的自评数据和调查他评数据。

• 三、比较行为实验数据，研究者有意识地、人为
地改变某种情形，然后把情形改变以后的结果与
改变之前的结果相比较。                                           。



       案例研究方法是指通过分析案例事实体现的细节
或模式等，得出对法律制度、主体、行为模式等的推
断与结论，其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对根据真实案例提炼出来的抽象案例或
曰假想案例进行的思维实验，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
      第二种是选取一个或多个日常发生的案例，提炼
其典型性，得出一般性结论。
      第三种是全景式案例研究，是对一定时空范围或
其他标准下的所有案例进行总结分析，得出结论。
      第四种是通过对罕见的、有影响性的重大案例的
研究，得出其对一般性问题与制度的启示                 。



二、计量研究方法的优势与不足
优势：
      计量研究方法可以在多个因素与被研究事
项有关联的情况下，通过统计工具控制其他
变量，从而得出两个特定研究对象之间的关
联性，其特别适合于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会
出现意见纷呈，凭直觉和逻辑不能够得出必
然性结论的情境



不足：
（一）计量在技术上的内在不足
1、量化手段存在缺陷
2、缩小了视野范围
3、数据只能捕捉静态时点的法律状况
4、对主观数据来说，问卷调查和实验的设计
在明晰度上可能会有不足，被调查者主观偏
见和主观心理难以避免
5、数据种类的选择和赋值中会出现不精确的
问题
6、统计数据具有被动性，若想得出结论最终
还是取决于定性分析



（二）计量的外在不足：

1、中国信息公开程度总体不够
2、研究者很难自行收集数据
3、数据的搜集成本较高
4、研究者易追风，造成资源集中
5、在研究多年数据时，各种外部重大变化都可能会
对数据所反映的问题造成间接但重大的影响
6、中国法律学者并不擅长计量方法
7、定量分析本质上缺乏个性色彩、理论深度，容易
被新数据取代



三、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

（一）抽象案例
      抽象案例本质上是对无数日常案例的提炼，
是对真实案例的投射
      抽象案例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思维实验
的深度



2、日常或典型案例
     日常案例的根本属性是情境提取的代表性、
典型性和所反映出的问题的普遍性。
     日常案例研究的弱点是，对于法学研究者
来说，从文学文本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
一个高度复杂的活计，这是一种“白天鹅式”
的研究（卡尔·波普尔比喻说：为什么说天鹅
是白的？因为我们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
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假设



（三）罕见案例
      采用罕见案例研究方法的主要理由是：1、
这些案例举足轻重、甚至本身构成了趋势、
改变了历史。2、很多研究对象只有在出问题
时才有意义，对千百个日常案例进行研究是
缺乏意义的
      罕见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1、轰动一时
的案例未必真正有代表性。2、值得研究的问
题缺乏中心标志性事件时，罕见案例研究没
有用武之地



（四）全景式案例
      全景式案例研究是见到了所有天鹅后才说
天鹅是白的。
       它可能得缺陷是：1、并非任何场合都是
有条件展开全景式案例研究。2、对事实的解
读错误。3、囿于搜集能力，现有条件下的全
景只是实际场合中残景，故而难以以全景的
公信力得出结论。



四、实证研究方法对法律人的启示
      我们面临着一个法学研究的新时代，计量
研究方法大量进入了我们的视域，案例研究
方法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种类在翻新着法
律学术的进程。
     理论之真并不能依靠实践之真加以证明，
二者后各有其独立的证成原理。研究者不必
失去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自信，但也的确应学
着掌握更多的分析工具
      结论：一种综合实证进路显然更佳


